














4.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，除有争议部分外，本合同其他部分可以履

行的仍应按合同条款继续履行。

第十四条 其 他

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49条规定的，经双方协商，办理政府采购手

续后，可签订补充合同，所签订的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

本合同一式 陆 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 叁 份。

甲 方：洛阳职业技术学院

名 称 ： (盖章)

地址：洛阳市伊滨区科技大道6号

授权代表(签字):

乙 方：陕西经营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名 称 ： (盖章)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2号

旺都国际座26 楼2602

授权代表(签字):

开户银行（基本账户）：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朱雀大街支行

银行账号（基本账号）：

129911953110902

时 间 ： 2025 年 1 0 月 1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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